
附件七範例一 

 

 

原住民族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申請書 

申請日期: 106 年 03  月 25  日 

就讀幼兒園名稱 桃園市私立○○幼兒園 
申請

項目 

私立年滿 2歲且未滿 3歲 

□公立□年滿 3-4 歲未滿 5歲 

分班名稱 ○○分班 
連絡

電話 

(03)123-4567 

分機#8910 

請領 

金額 

$6,000□$8,500□$10,000 

□其他       原因:         

幼兒園地址 

郵遞區號 320-89 

 桃園 市  桃園  鄉（鎮市○區）    村(里)  鄰 縣府 ○路（街）一 段   ○

○巷 ○○ 弄 ○○ 號  ○○ 樓  

幼童姓名 王大明 年齡 ■2歲□3歲□4歲 性別 ■男 □女 族別 卑南 族 

身分證字號 A 1 2 3 4 5 6 7 8 9 
出生 

日期 
1 0 3 年 1 2 月 1 8 日 連絡電話 

(03)-765-4321 

0912-345-678 

戶籍地址 

郵遞區號 320-89 需與戶籍謄本及清冊上相符 

桃園 市  中壢  鄉（鎮市○區）  健行  村(○里 ) 12 鄰  中北   路（街）  

2 段 123  巷 12 弄 1 號 2 樓  

監護人姓名 
 

監護人身份證字號 B 1 2 3 4 5 6 7 8 9 

資格

初審 

(1) 需具有原住民籍身分(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有註記山地/平地原住民)。 

(2) 申請2~3歲(102.9.2~103.9.1)者，須設籍本市四個月以上。 

(3) 若有塗改，需在塗改處旁蓋園長章。 

應繳

證明

文件 

(1) 原住民幼兒補助申請書1張 

(2) 領據或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 

(3) 請領清冊1式2份，清冊資料需與申請書上相符。(一正一副) 

(4) 105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費繳納收據正本或影本。 

初審

結果 

導師 會計 園長 
複

審

結

果 

承辦人  

 

  
科長  

局長  

符合         □不符合 □符合         □不符合 

導師職章

<10018622

@mail.tyc

g.gov.tw>

章 

會計職章

<10018622

@mail.tyc

g.gov.tw>

章 

園長職章

<10018622

@mail.tyc

g.gov.tw>

章 

紅框內請勿填寫↓ 



附件七範例二 

中華民國  106  年  03  月 25  日 

領據 
茲向桃園市政府領收到 

105 學年度第 2學期桃園市原住民幼就讀幼兒園補助 2 – 3 歲補助經費 

計新臺幣     X    萬   陸   仟    X    佰   X    拾     X     元整(請大寫) 

申請補助人數：  壹   人(大寫) 

(※數字填寫範例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) 

  此據 

幼兒園全銜：          桃園市私立○○幼兒園           

幼兒園電話：          (03)123-4567          

幼兒園地址：    320-89  桃園 市  桃園  鄉（鎮市○區）    村(里)  鄰 縣府 

○路（街）一 段  巷  弄  號  一 樓      

園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會計人員：        

立案日期：  90  年  12  月  12  日       立案字號：府教幼字第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  

匯款帳戶 

戶名 桃園市私立○○幼兒園  

金融機

構 
台灣       ■銀行□郵局□農會 

分行 觀音 分行 分行代號 0 0 8 2 6 0 0 

帳號 2 3 4 5 6 7 6 5 4 3 2 1   

 

 

 

 

 

※領據不可塗改 



附件七範例三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領據 
茲向桃園市政府領收到 

105 學年度第 2學期桃園市原住民幼就讀幼兒園補助 3 - 4 歲補助經費 

計新臺幣         萬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拾        元整(請大寫) 

申請補助人數：      人(大寫) 

 (※數字填寫範例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、拾)  

  此據 

幼兒園全銜：          ○○○           

幼兒園電話：          ○○○           

幼兒園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園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計人員：              

立案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立案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匯款帳戶 

戶名 請園所重新與銀行對照正確戶名 

金融機構 ○○○○○○        □商業銀行□郵局□農會 

分行  分行代號        

帳號               

浮貼處 

請浮貼彩色存摺影本於此 

※註： 

 所附之戶名需與園所立案名稱相符且可電匯帳號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 請園所重新與銀行對照正確戶名及帳號後，始可填寫及黏貼於此，若造成退匯之情事，匯

資由園所自行吸收。 

 領據不可塗改。 

 關防章蓋在存摺影本上 

 

        

蓋
章 

蓋
章 

此處蓋

關防章 

※領據不可塗改 



附件七範例四 

中華民國  106  年  03  月 25  日 

桃園市○○幼兒園○○○年度第○學期原住民就讀幼兒元補助匯

款明細表 

浮貼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學校統一編號:43211234 

匯款

帳戶 

戶名 桃園市市立○○幼兒園 

金融機構 台灣       ■銀行□郵局□農會 

分行別 觀音    分行 分行代碼  0 0 8 2 6 0 0 

帳號 2 3 4 5 6 7 6 5 4 3 2 1   

 

公立

<10018622

@mail.tyc

g.gov.tw>

章 



附件七範例五 

學費單黏貼處 

註明繳費學年度、月份及日期加蓋園長章及立案印鑑;影本請蓋「與正本相符章」及「園長印信」。 

浮貼處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七範例六 

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原民會補助請領清冊 

幼兒園全銜：桃園市私立○○幼兒園 

立案日期文號：府教幼字第 105○○○○○○○號 

核准總班級數：     班 (核定招收總人數：    人) 

編

號 
幼童姓名 

身分證字號 
監護人 戶籍地址 

原住民屬性 請領 監護人 

出生年月日 族別 金額 簽章 

1 王大明 
A123456789 

王範例 
320-89 桃園市中壢區健行里 12 

鄰中北路2段123巷12弄1號2樓  

平地  

6,000  103/12/18 卑南 

2 
 

 
  

 
  

  

3 
 

 
  

 
  

  

4 
 

 
  

 
  

  

5 
 

 
  

 
  

  

6 
 

 
  

 
  

  

7 
 

 
  

 
  

  

8 
 

 
  

 
  

  

9 
 

 
  

 
  

  

10 
 

 
  

 
  

  

11 
 

 
  

 
  

  

12 
 

 
  

 
  

  

13 
 

 
  

 
  

  
 

合計：新臺幣 $      6,000         元整  列印日期：     106/03/25             

清冊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(幼生系統未登入補助者請勿填

寫)      

 電話：    

(03)123-4567#8910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人員：                    園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辦人章

2mail.tyc

g.gov.tw>

主計人員章

2mail.tyc

g.gov.tw>

園長章

2mail.tyc

g.gov.tw>

※線上無法造冊才需要列印此附件自行造冊 



附件八 

桃園市原住民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申領注意事項 

一、 領據：(2~3 歲及 3~4 歲請分別裝訂申請) 

(1) 「私立」幼兒園(附件三)：2至 3歲附件 2；3至 4歲 

(2) 「公立」幼兒園(附件四)：則附學校或公所開立之「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」

備註(a)， 請另附銀行帳號說明。 

※備註 a: 「自行收納款項統一收據」銀行帳號說明請詳細填入以下: 

1.學校金融機構名稱 

2.戶名 

3.帳號 

4.分行別及代碼(共 7碼) 

5.學校統一編號 

6.領據機關:繳款人請填入「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」 

(3) 領據每個欄位均請確實填寫，請幼兒園負責人務必簽名加蓋章。 

(4) 領據金額及人數必須填寫大寫，不得有任何塗改。 

(5) 請幼兒園名稱一定要書寫全銜且與關防同一名稱，關防請蓋印清楚。 

二、 請領清冊： 

(1) 清冊須從幼生系統裡下載列印:依系統設定的格式下載，請勿複製附件六 word

檔。 

【教育部全國幼稚園幼生管理系統】→【原民會補助專區】→線上送出申請 

 2歲未滿3歲申請點選【縣市補助】，3歲~4歲未滿5歲申請點選【原民會補助】 

(2) 請蓋妥監護人印及園長印、承辦人印、主計人員印務必核章完整，並製作一式

2份。 

(3) 若不能登錄原民會補助系統者，則以另行造清冊方式列印空白清冊附件六，一

式2份，填寫完成(不需填寫清冊編號)。 

(4) 清冊下方未產生清冊編號及格式與系統不符者，不予受理。 



(5) 清冊上的幼童監護人與簽章欄須同一人。 

(6) 戶籍地址須填寫幼童戶籍名簿上的正確戶籍地。 

(7) 監護人欄位，請親簽或蓋印章。家長如以印章為簽章者，私章格式應合於規定，

不能使用似金融機構所用的長方型職章。 

(8) 請幼兒園自行備份留存領據及清冊影本，本府不提供影印相關資料。 

(9) 「請領清冊」及「領據」中園長及會計簽章人員不能為同一人，園長不能兼會

計。 

一、 申請補助幼兒年齡一覽表： 

出生年月日 年齡 
公、私

立 
補助金額 備註 

100 年 9 月 2 日 

至 

101 年 9 月 1 日 

年滿 3歲至 4歲未滿 5歲 

公立 最高$8,500 
1. 原住民籍身分 

2. 由原民會補助 
私立 最高$10,000 

102 年 9 月 2 日 

至 

103 年 9 月 1 日 

年滿 2歲未滿 3歲 

公立 

最高$6,000 

1. 原住民籍身分 

2. 需設籍於本市四

個月以上 

3. 由縣市補助 
私立 

五、 原住民族委員會「辦理原住民族幼兒就讀幼兒園補助作業要點」規定與其他中央政

府所定補助性質相同時，應從優補助且不得重複申領。與地方政府所定補助性質相

同時，得同時補助。但每人每學期之補助總額，不得高於應繳之學期收費總額。 

※如尚有疑問，逕洽原住民族行政局教育文化科，聯絡電話：（03）3322101#6683。 



附件九 

全國幼生管理系統－原民會補助專區作業流程注意事項 

一、 建立幼童基本資料： 

請領清冊與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登載資料，須依家長出具戶口名簿登載幼生

戶籍及監護人等相關資料完全相符，且務必詳盡完整一致（即戶籍登載須含鄰、

里）；另全國幼兒園幼生管理系統登載連絡電話亦須正確無誤（切勿填寫幼兒園

的連絡電話）。 

※若有相關問題，請於「全國幼兒園幼生系統/公告開放區/與我聯絡」專區留言

或傳真至 02-2256-6166，幼生系統管理人員將予以回覆。 

二、 本項補助請點選「原民會補助專區」，系統開放時間為 106 年 3 月 1 日 106 年至 4

月 20 日止，未於有效時間內系統無法登入操作，敬請見諒。 

 


